
厦门 泉州 漳州 工商注册 注册公司代办

产品名称 厦门 泉州 漳州 工商注册 注册公司代办

公司名称 福建省鑫鼎汇企业服务有限公司

价格 .00/个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厦门思明区银河大厦1907；集美区软件园三期A0
1-803；泉州市丰泽区农机大厦602；龙岩新罗区
，漳州芗城区

联系电话 13306039715 15259245875

产品详情

使用下列房屋作为住所的，应当提交相应的住所证明。

（1）自建房作为住所但尚未取得《房屋所有权证》的，可提交建设单位出具的施工许可证、建设许可证

复印件作为住所使用证明。

厦门工商注册，泉州注册公司，漳州注册公司

（2）原属区县房屋管理局直管公房作为住所，但因房屋管理局机构调整无法再由其出具权属证明的，可

由区县政府明确的部门出具产权证明。

（3）使用国有企业尚未取得《房屋所有权证

》的房产作为住所，可由主管该单位的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或其上级单位出具产权证明。

https://baike.so.com/doc/3565077-3749217.html
https://baike.so.com/doc/5569983-5785191.html


（4）使用科技园区（开发区）内尚未取得《房屋所有权证》的房产作为住所，由所在区县政府或其授权

的部门出具房屋权属证明文件。

（5）房屋提供者系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

核准的具有出租房屋经营项目的，即经营范围含有“出租商业用房”、“出租办公用房”、“出租商业

设施”等项目的，由该企业提交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及房屋产权证明复印件作为住所使用证明。

（6）使用宾馆、饭店(酒店)作为住所的，提交加盖公章的宾馆、饭店（酒店）的营业执照复印件作为住

所（经营场所）使用证明。

（7）使用人防工程作为住所的，提交人防行政主管部门审查同意的《使用人防工程申报表》以及消防部

门同意使用的证明文件的复印件。

（8）使用中央各直属机构的房屋作为住所的，由中央各直属机构的房屋管理部门出具房屋使用证明。

（9）使用国务院各部委的房屋作为住所的，由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的房屋管理部门出具房屋使用证明

。

（10）使用中央所属企业的房屋作为住所的，由该企业的房屋管理部门出具房屋使用证明。

（11）使用铁路系统的房屋作为住所的，由铁路局的房屋管理部门出具房屋权属证明。

（12）使用军队房产

作为住所的，提交加盖中国人民解放军房地产管理局专用章的“军队房地产租赁许可证”复印件。

（13）使用中、小学校的非教学用房作为住所的，由所在区县教委出具同意经营的意见。

（14）经市商务局确认申请登记为社区便民菜店的，由所在街道办事处或社区综合服务中心出具同意使

https://baike.so.com/doc/6294993-6508511.html
https://baike.so.com/doc/6967136-7189792.html


用该场所作为住所从事经营的证明。

（15）申请从事报刊零售亭经营的，按照北京市《关于加强全市报刊零售亭建设的意见》的规定，由市

政管委出具住所证明。

（16）在已经登记注册的商品交易市场

内设立企业或个体工商户，住所证明由市场服务管理机构出具，并提交加盖该市场服务管理机构公章的

营业执照复印件。

5、将住宅楼内的房屋改变为经营性用房作为公司住所

（经营场所）的，应当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管理规约的规定，并按以下要求提交有关文件：

（1）已经取得《房屋所有权证》的，提交由产权人签字的房屋所有权证复印件；

（2）购买的商品房未取得《房屋所有权证》的，提交由购房人签字或购房单位盖章的购房合同复印件及

加盖房地产开发商公章的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复印件；

（3）租赁商品房或开发商以所

开发的商品房自用作为住所，尚未取得《房屋所有权证

》的，可提交开发商的房屋预售许可证及营业执照的复印件；

（4）取得《再就业优惠证》的下岗失业人员

以其租赁的公有住房作为住所的，应当提交公有住房租赁合同复印件，并由本人在“产权人签字”处签

字，但该签字不具有证明产权归签字人所有的效力；以其购买单位房改房作为经营住所的，应提交购买

单位房改房合同及购房发票的复印件。

除提交上述文件外，还应填写下页《住所（经营场所）登记表》及《关于同意将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

的证明》。

https://baike.so.com/doc/6655482-6869303.html
https://baike.so.com/doc/6590096-6803873.html
https://baike.so.com/doc/1976098-2091275.html
https://baike.so.com/doc/3565077-3749217.html
https://baike.so.com/doc/6501778-6715493.html
https://baike.so.com/doc/7653858-7927953.html


住宅楼及住宅楼底层规划为商业用途的房屋不得从事餐饮服务、歌舞娱乐、提供互联网上网服务场所、

生产加工和制造、经营危险化学品等涉及

国家安全、存在严重安全生产隐患

、影响人民身体健康、污染环境、影响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生产经营活动。

6、根据建设部等部门制定的《关于规范房地产市场外资准入和管理的意见》的有关规定，不得使用境外

机构和境外个人购买的房屋作为住所（经营场所）从事经营活动。

编辑本段注册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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